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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龚林浩

人物简介：孔亮，现为义乌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民警，曾执行中国第四支赴利比里

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国际维和任务。

来自义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孔亮用

十余年的韧劲和硬气，走出了一条精彩的

从警之路。

2007年5月21日，当时的孔亮还是原

宁波边防支队战士，辖区发生持刀抢劫案，

面对挥舞着匕首准备做困兽之斗的凶恶

敌人，孔亮毫不畏惧，在与歹徒搏斗过程

中，孔亮的右大腿被匕首刺伤，仍追出百

米制服歹徒，几近昏迷。这一战，孔亮荣

获二等功。

2015年4月中旬，作为先行抵达的第

四支奔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先遣

队”，孔亮主动担当起“突击手”的角色，到

处都有他一马当先的身影……

来到义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后，

孔亮被分配到后勤保障岗位。这名拥有

一、二、三等功勋奖章的大英雄摇身一变成

为了后勤部门的小学徒，一头扎进了各种

后勤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的潜心学习当

中，为战友和同事工作生活提供周全保

障。2018年部队体制转改时间紧任务重，

面对规模庞大的各色型号被装变更，孔亮

白天拿着皮尺上上下下为每一名同事测量

服装型号，晚上通宵达旦制作被装文件，几

百号数据精确无误，在最短时间实现服装

适体率达100%。

单位新办公大楼后续建设项目繁多，

孔亮作为招投标工作的具体承办人，通过

自学和跟班从招投标的“门外汉”精进为

“专业户”，并结合单位工程项目特点制定

完善了一系列规范办法和监督机制，令各

建设项目得以健康平稳推进。

边检“好管家”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滨江区司法局

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滨江区阻权案件

通报协作机制实施办法》，旨在加强对阻

权案件通报与预防工作的衔接，监督纠

正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中遇到的会见

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依法

保障律师各项执业权利，保障诉讼活动

顺利进行。据了解，这是全省首个阻权

案件通报协作机制。

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对法律

执业共同体建设的重视，是现代司法文

明的体现。在办理大量阻权案件后，滨

江区检察院从滨江区司法局、多个律师

事务所处了解到，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

业权利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存

在，部分律师对控告该类现象尚有不同

程度的心理顾虑。

根据该实施办法，检察院在受理阻

权案件时，为律师开设绿色通道，律师

申请符合阻权案件条件的，及时予以办

理，与有关单位做好对接，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的正常行使，同时以季度为单

位，将阻权案件办理情况通报给区司法

局。区司法局定期向辖区内的律师事务

所通报阻权案件典型案例，帮助律师依

法行使权利，如遇律师行使权利受阻情

形，及时向区检察院反映，共同保障律

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千人横渡钱塘江
海事全程护航忙

8月25日上午，一年一度的横渡钱塘江活

动再度开启，当天正值钱塘江刹汛期，江水流速

缓慢、水质清澈，是理想的横渡水文条件。近年

来，广大市民对横渡钱塘江热情持续高涨，今年

报名人数达1980人。为确保横渡活动中游泳

选手的安全，杭州市钱江地方海事处全程做好

护航工作。

此次活动地点在三桥下游、三堡船闸引航

道上游，处于通航密集水域。当日上午5时起，

钱江海事开始对下行船舶进行管控，防止船舶

进入比赛活动水域；7时开始，对二桥至三桥之

间的比赛水域进行全面清港；7时30分，出动海

事艇前往横渡下水点，密切关注水域情况。此

次护航，钱江海事共出动4艘海事艇进行现场交

通维护，有力确保了赛事安全进行。

通讯员 吴建云

预防高空抛坠物
要织密“责任之网”

李英锋

现行侵权责

任法规定，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近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对

此作出调整规定，发生此类情形

的，“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责任人”，并明确“经调查难以

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才适用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的

规定。

目前，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

确立了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即“全

楼埋单”的民事问责制度，让一些

业主或住户大呼委屈，经常引发舆

论对于问责公平的思考和讨论。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规定了“有关

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

人”的前置责任，只有无法查清责

任人时，才适用可能加害的建筑使

用人补偿规则。显然，这一问责顺

序明确并强化了有关机关的先行查

证责任，有助于查清高空抛坠物的

来源，查清事实真相，实施精准追

责，降低“全楼埋单”的概率和风

险，促进归责公平。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的上述

调整固然是一种进步，但依然主要

着眼于高空抛坠物发生之后的责任

归属。针对已经发生的高空抛坠物

伤害行为进一步完善归责法则和程

序，能够更好地修补受损害的权益

关系，慰藉受侵害者或其亲属，也

能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相关责任群体

增强自律意识、法律意识和安全意

识。但事后归责的作用毕竟有其局

限性，高空抛坠物的“杀伤力”巨

大，有些人因为高空抛坠物而致残

甚至失去生命，有些家庭承受了巨

大的伤痛和打击，可以说，有些权

益损害是赔偿等责任无法弥补的，

有些伤害是无法逆转的。

应该承认，再到位、再有力的

事后归责也不如高空抛坠物没有

发生，不如事前预防。所以，应

对 频 繁 发 生 的 高 空 抛 坠 物 现 象 ，

民法典等法律更应着重织密“预防

责任之网”。

高空抛坠物行为主要发生在城

市的社区，法律应该针对高空抛坠

物建立宣传教育机制，明确社区管

理组织、公安、司法行政、法院等

部门的宣传和警示责任，以及学

校、家庭对孩子们的教育、监护责

任；建立高空隐患排查排除机制，

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及物业单位、业

主、住户对门窗、高空搁置物的查

验管理责任和对高空抛坠物的防范

责任；建立硬件防护机制，明确住

建、公安等部门部署高空抛物监控

系统、强制安装安全防护网等硬件

系统的责任。

由这些法律责任织成安全防护

网，能够营造一种防范高空抛坠物

的文明氛围，从源头减少高空抛坠

物行为，降低高空抛坠物的伤害指

数，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法治效果

和社会效果。

浙江出台首个阻权案件通报协作机制
保障律师执业权益

（上接1版）

年纪轻轻的张某进了监狱，人生留下

了巨大污点。而被撞的罗志美当时30岁

刚出头，她失去了生命，一家老小七口人的

生活也陷入了窘境。

不久后，罗志美的7名家属将张某、郑

某等5名相关责任人（单位）起诉至法院，

要求5名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

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90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判定原告7人的各

项损失为40万余元，除去保险公司应承

担的费用，张某、郑某两人还需支付20余

万元。

法院判决当年的11月，7名原告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郑某、张某履行义

务，给付执行款。

“当时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回忆起

数年前接手的这起案子，执行干警郭干连

声叹气。郑某去向不明、张某在监狱服刑，

经查控，两人名下没有任何车产、房产。

法院扣划了张某在银行的所有存款，

但也只有杯水车薪的1万元，案件走到了

“死胡同”，只能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法院也

把张某、郑某两人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黑

名单。

本以为该案的执行就要这样石沉大海

了，没想到几天前，法院收到了张某的一封

电子邮件，王华鑫迅速与他取得了联系。

“我2013年出狱之后，就回到了贵阳

老家，一直在家务农，我两个孩子还小，母

亲时常生病，真的没什么钱。”张某说。

“那你有没有意愿还钱？”王华鑫试探

地问。

“有啊，我只要有钱，一定会履行，毕竟

是我造成的事故。”张某的态度很坚定。但

张某说，家里经济的确困难，一年最多能还

1.5万元，“我知道失信名单的影响很大，我

也想尽全力补偿对方，希望法官能帮忙联

系一下。”

被执行人有这样明确的意愿，王华鑫

松了一口气，但他查询后发现，申请执行人

联系不上了——他们在起诉和执行过程中

留下的所有号码，拨打过去后都是空号，代

理律师也表示无法联系到对方。

8年前一场意外的发生，打破了两个

家庭的美满；8年后鼓起勇气寻找，希望

能够弥补罗志美家属失去至亲的痛苦。

张某说，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想亲口对他

们说一句抱歉，“请给我一个弥补你们的

机会！”


